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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06 年度「重要傳統工藝-泰雅染織傳習計畫」 

藝生甄選簡章 

 

一、 宗旨： 

文化部自 98年登錄歌仔戲等為國家重要傳統藝術，截至目前為止已登

錄 27項 33案，並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2條及「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

則｣第 17條辦理保存維護傳習計畫，由本局委託保存者及保存團體進行該項

技藝或藝能之傳習教學。 

本次擬公開甄選之傳習項目，為傳統工藝類－泰雅染織之習藝藝生，錄

取之藝生將接受保存者原則 3至 6年的習藝課程，希冀參加甄選者需對傳統

工藝抱有高度熱忱並能配合各傳習計畫之執行。 

 

二、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承辦單位—苗栗縣原住民工藝協會 

 

三、 申請時間：自公告日起至 106年 8月 5日止。  

         

四、 申請資格與名額： 

(一) 不限性別，曾學習泰雅染織工藝至少 1年以上的個人皆可申請。 

(二) 審查原則：具備泰雅染織基礎認知與了解，並願意配合傳習計畫執

行、上課時間、藝師演出、教學。 

(三) 傳習藝師：尤瑪．達陸藝師。 

(四) 錄取名額：正取 2名，備取 1名。 

 

五、 申請方式： 

(一) 受理單位及地址：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傳藝民俗組（臺中市南區復興路

3段 362號） 

(二) 受理方式：掛號郵寄（以郵戳為憑）。 

(三) 洽詢專線：04-22295848轉分機 151陳小姐，E-mail：

ch0170@boch.gov.tw。 

六、 申請資料：檢送申請文件請印製 1式 5份，資料不全者不予受理。 

(一) 個人簡歷：（如表格 1）請詳述學經歷背景、專業領域及相關可證明創

作實力之文件，並以附件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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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加甄選計畫書：（如表格 2） 

 

七、 甄選方式： 

採「公開甄選」，分為初審與複審兩階段： 

(一) 初審：審查書面申請文件。 

(二) 複審：初審通過者，進行泰雅染織作品介紹及現場示範實作。 

 

八、 甄選結果：獲選名單將於本局網站公布，並行文通知。 

 

九、 權利與義務： 
（一） 藝生於習藝期間，須接受本局期中及期末考評，考評成績未達 80 分

視為未通過，未通過評核之傳習藝生於次年起 3年內不得擔任該類同

性質傳習計畫之傳習藝生，並配合本局辦理相關成果展演計畫。 
（二） 傳習藝生之認證：藝生通過全案傳習計畫，由本局審查通過後授與結

業證書。 
（三） 其他： 

1. 傳習藝生得兼任他職或於各級學校進修，惟傳習期間須嚴格遵守

傳習課程安排，不得擅自缺曠，並按授課時間填寫習藝日誌。 

2. 傳習藝生因故需終止傳習計畫，應於中止前 1個月前由該傳習計

畫保存者檢具說明書函請本局同意；未依規定辦理或無故終止傳

習計畫，視同未能履約，於次年起 3年內不得擔任傳習藝生，若

擔任傳習計畫相關勞務工作，本局得要求繳回已支領之費用。 

3. 傳習藝生之更換或增加，應於一個月前由該傳習計畫保存者檢具

說明書函請本局同意，新增傳習藝生經本局同意後其權利義務同

前項規定，惟參與傳習計畫未結業或未經審查通過者，不授與證

書。 

4. 獲頒前項證書之傳習藝生，具下列權利： 

（1） 優先納入本局自辦或委辦之相關傳習計畫與教育推廣

活動師資。 
（2） 得接受補助辦理於學校社團、公益團體或社會教育機構

之相關傳習課程或推廣活動。 

（3） 得優先租用本局各開放展演空間及文化園區進行傳習

或推廣。 
（4） 得受本局推薦擔任傳習計畫之助理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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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生甄選申請表 

【表格 1】個人簡歷  

甄選項目 
□泰雅染織                         

  

姓名  E-mail  

性別 □男    □女 

電話 

電    話：（公） 

         （宅） 

行動電話： 

傳真電話： 
出生年月日  

戶籍地址 □□□-□□  

通訊地址 □□□-□□ 

緊急聯絡人 
 

電話 
（公） 

（宅） 

學歷  

學習經歷 

（如有相關證

明文件請提供） 

 

專業領域/ 

獲獎紀錄 

（如有相關證

明文件請提供） 

 

備註 

 

本人已詳閱簡章內容。 

 

 

 

※本表格可自行調整大小                                                                          

收件日期：      /    /    
                                                    
收件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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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參加甄選計畫書 

【表格 3】作品照片表格    

作品名稱 照片 

 

 

 

 

 

 

 

 

 

 

 

 

●本表格可自行調整大小 
●若有相關演出，請附上照片並加註說明(如表格 3) 

參與甄選動機 

 

 

 

 

 

 

 

對該項重要傳統表演藝術 

之瞭解 

(字數不限) 

 

 

 

 

 

 

 

預定學習目標與內容 

(字數不限) 

 

 

 

 

 

 

 


